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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法规 LAWS AND REGULATIONS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

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4年4月14日

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

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4〕16号

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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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天然气供应能力不断提升，但由

于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需求侧管理薄弱、调峰应急能

力不足等原因，一些地区天然气供需紧张情况时有发

生，民生用气保障亟待加强。为保障天然气长期稳定

供应，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按照责

任要落实、监管要到位、长供有规划、增供按计划、

供需签合同、价格要理顺的原则，统筹规划，合理调

度，保障民生用气，努力做到天然气供需基本平衡、

长期稳定供应。

二、主要任务

（一）增加天然气供应。到2020年天然气供应能

力达到4 000亿立方米，力争达到4 200亿立方米。

（二）保障民生用气。基本满足新型城镇化发

展过程中居民用气（包括居民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和

学生生活用气、养老福利机构用气等）、集中供热用

气，以及公交车、出租车用气等民生用气需求，特别

是要确保居民用气安全稳定供应。

（三）支持推进“煤改气”工程。落实《国务

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3〕37号）要求，到2020年累计满足“煤改气”工

程用气需求1 12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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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有序用气机制。坚持规划先行、量

入为出、全国平衡、供需协商，科学确定各省（区、

市）的民生用气和“煤改气”工程用气需求量，加强

需求侧管理，规范用气秩序。

三、保障措施

（一）统筹供需、做好衔接。

加大对天然气尤其是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序推进煤制气示范项目

建设。落实鼓励开发低品位、老气田和进口天然气的

税收政策。各地区要综合考虑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等

因素，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式。做好天然气与其他能源

的统筹平衡，优先保障天然气生产。利用各种清洁能

源，多渠道、多途径推进煤炭替代。制定有序用气方

案和调度方案，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地区之间、民生用

气与非民生用气之间用气调度。在落实气源的基础

上，科学制定实施年度“煤改气”工程计划，防止一

哄而上。

天然气销售企业要落实年度天然气生产计划和

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进口计划，履行季

（月）调峰及天然气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日调峰供气义

务。执行应急处置“压非保民”（压非民生用气、保

民生用气）等措施，保证民生用气供应的调度执行到

位。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需求侧管理措施和

应急调度方案，落实小时调峰以及天然气购销合同中

约定的日调峰供气义务。

（二）多方施策、增加储备。

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参与储气设施投资、

建设和运营，研究制定鼓励储气设施建设的政策措

施。优先支持天然气销售企业和所供区域用气峰谷差

超过3∶1、民生用气占比超过40%的城镇燃气经营企

业建设储气设施。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发行项目收益债

券筹集资金用于储气设施建设。对独立经营的储气设

施，按补偿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确定储气价格。对

储气设施建设用地优先予以支持。各地区要加强储

气调峰设施和LNG接收、存储设施建设，有效提高应

急储备能力，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地区平均三天需

求量的应急储气能力。对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储气设

施，将投资、运营成本纳入配气成本统筹考虑。

天然气销售企业和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可以单独或

者共同建设储气设施，也可委托其他企业代储，增强

应急调峰能力。将增供气量与储气设施规模相挂钩，

天然气销售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有储气设施的地

区增加供气。

（三）预测预警、加强监管。

建立天然气监测和预测、预警机制，对天然气

供应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协调、早处置。对无序推进

“煤改气”工程特别是无序新建和改建燃气发电、中

断或影响民生用气、没有制定并执行“压非保民”措

施的地区要予以通报批评。各地区要建立重点城市高

峰时段每日天然气信息统计制度，并按要求报送国务

院能源主管部门。督促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和供气、

用气合同，做好合同备案管理，加强对天然气销售企

业和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落实合同和保障民生用气情况

的监督管理。推动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建立信息系统，

全面掌握市场用户及用气结构，及时准确报送天然气

供需情况信息。

（四）推动改革、理顺价格。

稳步推进天然气领域改革。做好油气勘探开发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研究制定天然气管网和LNG接收、

存储设施向第三方公平接入、公平开放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价格关系，抓紧

落实天然气门站价格调整方案。加快理顺车用天然气

与汽柴油的比价关系。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

格制度，研究推行非居民用户季节性差价、可中断气

价等价格政策。

四、加强组织领导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保障民生用气供应作为

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

科学制定应急预案，妥善处置突发事件，正确引导舆

论，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强综合协

调，组织制定并实施天然气发展规划，制定清洁能源

保障方案，提出年度全国天然气商品量平衡计划，做

好天然气年度供需平衡和日常运行协调监管工作，及

时协调天然气供需矛盾，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国

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密切配合，抓紧细化

相关政策措施，扎实做好相关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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